
附件2

阿图什市2022-2024年物业服务费定价

成本监审报告

受阿图什市住建局申请，为科学核定本市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费定价成本，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维护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的合法权益，阿图什市发改委聘请新疆联疆会计师事务所财务专家组建阿图什市普通住宅小区物业费定价成本监审小组，选取会计核算规范、经营情况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克州光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阿图什博格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阿图什市希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3家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遵循公正、公开、科学、规范、高效的原则，对3家物业服务企业2022-2024年物业服务费定价成本开展专项监审工作。现将监审情况报告如下：
一、成本监审项目
阿图什市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定价成本监审项目。
代表性单位基本情况

本次监审选取的3家物业服务企业，覆盖多层、高层不同住宅类型，服务范围涵盖本市核心区域，经营规模和服务模式具有典型代表性，具体基本情况如下：

（一）克州光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小区5个，分别为水利小区、幸福小区、公路花苑小区、油苑小区、长安小区。服务面积272169.78平方米（三年平均），其中：住宅面积256443.80平方米，非住宅面积15725.98平方米。被监审单位职工平均人数为53人，其中：管理人员6人，安全防范人员22人，保洁人员15人，工程人员7人，绿化人员1人，其他服务人员2人。
（二）阿图什博格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小区4个，分别为时代广场、步行街、博格拉小区和友谊小区。服务小区应收费总面积217230.37平方米（三年平均），其中：住宅面积125401.44平方米，非住宅面积91828.93平方米。被监审单位职工平均人数为65人，其中：管理人员8人，安全防范人员5人，保洁人员18人，工程服务人员11人，其他服务人员23人。
（三）阿图什市希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对象1个居民小区，为希望大厦（高层小区）。服务面积51240.49平方米（三年平均），其中：住宅面积37816.5平方米，非住宅面积13423.97平方米。被监审单位职工平均人数为14人，其中：管理人员4人，安全防范人员4人，保洁人员3人，工程人员2人。

三、成本监审依据

本次成本监审严格遵照国家、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执行，具体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2017年第8号令）；
3.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
4.《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新发改规〔2020〕8号）；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
6.其他相关文件及规定说明。
四、成本监审程序

本次监审工作严格按照法定流程推进，各环节规范有序、权责清晰，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一）下达监审通知。2025年3月20日，向克州光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发放《成本监审通知书》；2025年11月3日，分别向阿图什博格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阿图什市希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发放《成本监审通知书》，明确监审范围、内容、时限及资料报送要求。

（二）企业报送资料。2025年3月30日，克州光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完成成本资料报送；2025年11月5日，阿图什博格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阿图什市希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向委托第三方机构报送成本监审表、单位基本情况、贷款合同、科目余额表、固定资产卡片等全套成本相关资料。

（三）开展资料初审。2025年11月30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完成3家物业服务企业报送资料的完整性、合规性初审，梳理资料缺项并提出补充要求。

（四）组织实地审核。2025年12月10日，监审组召开企业汇报会，对经营成本报表、会计报表、会计账簿等原始凭证及成本相关佐证资料进行实地核查、取证，对资料不全的企业督促限期补充完善，确保监审数据真实可追溯。

（五）进行集体审核。2025年12月22日，市发改委组织召开成本监审数据集体审核会议，对监审数据、核增核减依据进行审议，会议一致通过本次定价成本核算结果。

（六）征求相关意见。2025年12月22日，监审组起草《定价成本监审意见告知书》，就监审初步结果向市发改委征求意见，充分吸纳合理建议。

（七）出具正式报告。2025年12月22日，市发改委对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3家企业的监审报告进行全面核查、复核，最终形成《阿图什市2022-2024年物业服务费定价成本监审报告》。

五、成本审核情况及理由说明 

本次监审严格按照成本监审相关规定，对3家企业上报的物业服务总成本进行核增核减，剔除不合理成本支出，核定合规定价成本，具体明细如下（核增核减具体理由详见各企业专项监审报告）：

克州光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服务总成本2022年上报数2,420,130.47元，核减数119,377.35元，核定数2,300,753.12元；2023年上报数2,756,932.38元，核减数168,747.62元，核定数2,588,184.76元；2024年上报数2,887,463.30元，核减数184,808.02元，核定数2,702,655.28元。
阿图什博格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服务总成本2022年上报数4,032,956.39元，核减数2,518,704.47元，核定数1,514,251.92元；2023年上报数3,894,799.16元，核减数2,139,188.76元，核定数1,755,610.40元；2024年上报数3,851,397.40元，核减数2,340,441.85元，核定数1,510,955.55元。
阿图什市希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服务总成本2022年上报数606,007.25元，核增数111,905.24元，核定数717,912.49元；2023年上报数836,608.87元，核减数27,106.11元，核定数809,502.76元；2024年上报数852,574.11元，核增数29,521.58元，核定数 882,095.69元。

六、成本监审结论

本次监审覆盖3家物业服务企业服务的10个小区，按住宅类型分为高层小区4个、多层小区6个，采用单位物业服务成本=年度物业服务成本总额÷专业部分面积总额÷12个月的核算公式，核定物业服务单位成本如下：

（一）高层小区（4个）。涵盖希望大厦、公路花苑、步行街小区、时代广场小区，物业服务成本上报数2,860,334.04元，核减数245,862.25元，核定数2,614,471.79元；高层物业服务收费面积186,085.5平方米，核定单位物业服务成本1.17元/平方米。

1.希望大厦：上报数765,063.41元，核增数38,106.90元，核定数803,170.31元，服务面积51,240.49平方米；

2.公路花苑：上报数590,904.41元，核减数28,998.08元，核定数561,906.33元，服务面积48,753.00平方米；

3.步行街小区：上报数1,093,256.29元，核减数269,146.38元，核定数824,109.92元，服务面积62,567.82平方米；

4.时代广场小区：上报数411,109.92元，核增数14,175.31元，核定数425,285.23元，服务面积23,524.20平方米。

（二）多层小区（6个）。涵盖水利小区、幸福小区、油苑小区、长安小区、博格拉小区、友谊小区，物业服务成本上报数2,024,336.06元，核减数237,542.69元，核定数1,786,793.37元；多层物业服务收费面积262,726.20平方米，核定单位物业服务成本0.57元/平方米。

1.水利小区：上报数366,367.93元，核减数19,999.57元，核定数346,368.36元，服务面积39,447.00平方米；

2.幸福小区：上报数1,248,729.31元，核减数77,577.46元，核定数1,171,151.85元，服务面积140,964.98平方米；

3.油苑小区：上报数300,481.71元，核减数17,982.89元，核定数282,498.82元，服务面积28,563.00平方米；

4.长安小区：上报数181,692.02元，核减数13,086.34元，核定数168,605.68元，服务面积14,441.80平方米。

5.博格拉小区：上报数293,433.03元，核减数128,896.01元，核定数164,537.02元，服务面积16,798.47平方米；

6.友谊小区：上报数393,268.58元，核减数213,594.79元，核定数179,673.79元，服务面积22,510.95平方米。

七、服务面积审核结论

 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相关规定，对3家物业服务企业10个小区的应收费面积进行核定，核定总服务面积448,811.71平方米，其中：多层不带电梯普通住宅面积262,726.20平方米，高层或带电梯普通住宅面积186,085.51平方米，面积核定数据真实、准确，符合行业核算标准。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报告依据克州光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阿图什博格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阿图什市希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成本资料编制，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报送企业独立承担责任；

（二）参与本次成本监审的工作人员与3家物业服务企业无任何利益关系，监审工作全程恪守客观、公正、中立原则，不存在利益关联及违规操作情形；

（三）本报告仅作为阿图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决策依据，其他单位或个人引用本报告内容，若因核算指标、统计口径差异产生误差，本报告制作单位不承担相关责任；

（四）凡使用本报告的单位及个人，应妥善保管、审慎使用报告内容，因保管不善、使用不当引发的纠纷或问题，由使用者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